
云南农业大学茶学院全日制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实施细则 

 

根据《云南农业大学关于印发全日制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实施办法的通知》

（校政发【2015】134 号）精神，为保证学院全日制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工作的

顺利进行，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第一条 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二条 符合转专业条件的本科生认真填写《云南农业大学本科生自主选择

专业申请表》（见附件 1），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前交学生本人所在学院教学办，

逾期不再受理。  

第三条 自主选择专业的要求： 

（一）不得跨招生时的文、理大类选择专业（学院茶学二虽为文理兼招，但

是入学后专业基础课程多为偏理科，在大一选修的专业基础课与文科方向有很大

差别，在学分替换方面存在较大困难，所以，学院暂不接受文科类学生）； 

（二）未受任何纪律处分； 

（三）每位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本次转专业只能申请一个转入专业，由

转入学院根据规定进行选拔考核，确定最终录取名单； 

（四）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

确约定的，不得转专业（按教育部相关规定）。 

第四条 学生申请自主选择专业应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一）热爱拟转入专业，对拟转入专业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二）修完相应时间内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 

（三）身体条件符合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相关专业

的要求。 

第五条 工作组织 

（一）学院成立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工作组，负责相关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学生填写《云南农业大学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申请表》，学院要对本

院转出学生的资格条件及提供的成绩单和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严格审查，确保材料

真实有效，复印的证明材料，学院要核实原件无误后，在复印件上由审核人签字，

加盖学院公章。于 2023年 9月 11日前交学生本人所在学院教学办，逾期不再受



理。转专业学生的成绩以 2022-2023学年的成绩平均积点为准； 

（三）学院教学办收齐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交院领导签字，并

填写《云南农业大学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学生资格审核汇总表》（见附件 2），于

2023年 9月 13日前，将资格审核汇总表和学生相关申报材料交教务处学籍学历

和信息管理科。 

（四）学院于 2020 年 9月 16日前完成对申请转入学生的考核选拔工作，填

写《云南农业大学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学生录取汇总表》（见附件 3），并将最终

录取名单交教务处学籍学历和信息管理科。 

（五）经学校审批同意后，组织学生办理转专业手续。 

第六条 其他事宜按照《云南农业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实施办法》

（校政发【2015】134 号）执行。 

第七条 本办法在 2022级全日制本科生中执行，由学院负责解释。 

 

 

 

 


